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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

序，保证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是指由市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照法定权限制
定的，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
务，在一定时期内反复适用，在本行政管辖区
域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规范的总称。

规范性文件分为政府规范性文件和部门
规范性文件。

议事协调机构、部门派出机构、部门内设机
构不得以本机构名义制定和发布规范性文件。

第三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立项、起草、
审查、决定、发布、解释、备案、修改、废止以及
实施后评价，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市政府工作部门规范性文件发
布前应当经本部门法制机构审查，未经审查或
审查未通过的，部门不得发布。

市政府工作部门规范性文件发布 15 日
内，报市政府备案审查。

第五条 规范性文件不得创设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收费等事项。

规范性文件对实施法律、法规、规章作出
的具体规定，不得与所依据的规定相抵触；没有
法律、法规、规章依据，规范性文件不得作出限
制或者剥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利
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规定。

第六条 规范性文件的名称一般称“规
定”、“办法”、“ 细则”等。

对某一方面的行政工作作比较全面、系统
的规定，称“规定”；对某一方面的行政工作作
部分的规定，或对某一项行政工作作比较具体
的规定，称“办法”；为贯彻执行法律、法规和行
政规章，制定比较具体的规定，称“细则”。

第七条 规范性文件应当对制定目的、适
用范围、主管部门、具体规范、奖惩办法、施行
日期等作出规定。

规范性文件用语应当准确、简洁，条文内
容应当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法律、法
规、规章和上级其他规范性文件已经明确规定
的内容，规范性文件原则上不作重复规定。规
范性文件的内容用条文表述，每条可以分为
款、项、目，款不编序号，项的序号用中文数字
加括号，目的序号用阿拉伯数字。除内容复杂
的外，规范性文件一般不分章、节，不设总则、
附则等。

第二章 立项与起草
第八条 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从社

会、经济发展实际需要出发，着眼于改革、发展

和稳定，统筹安排，有计划地进行。
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立项计划按年度编

制。各县（市、区）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应根据
行政管理的实际需要在其职权范围内，于每年
11月底前拟定出下年度需要提请市政府制定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立项建议，并附简要说明报
送市政府法制部门。

第九条 市政府法制部门应对各县（市、
区）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提出的年度立项建议
进行综合、筛选、补充，拟定市政府年度规范性
文件立项计划草案，报市政府审定后组织实
施。在实施过程中，有关部门如需调整或增加
立项计划确定的项目，应由市政府法制部门会
同有关部门进行论证，提出意见报市政府分管
市长审定。

第十条 在全市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原则上由市政府相关部门、有关县（市、区）政
府组织起草。

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部门职能的行政
规范性文件，由有关部门共同负责，并自行商
定牵头单位。必要时市政府法制部门可直接
组织或委托有关部门、单位共同起草行政规范
性文件草案。

承担行政规范性文件起草的部门应按照
法制统一原则，行政管理职权和公民、法人、其
他组织权利义务法定原则，民主决策原则，简
化办事程序、提高行政效能原则，指定熟悉业
务且具有一定文字水平和法律知识的人员或
组织专门人员负责起草。起草专业性强的行
政规范性文件可以邀请有关专业人士参加。

第十一条 起草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应
当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充分论证。
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应当
组织听证。

对涉及其他部门权责的，起草部门应主动
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

第十二条 起草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应
与现行相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相衔接。对调
整对象与现行相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相同或
相近的，应作合并处理；对被替代的，应在行政
规范性文件草案中明文予以废止。

第十三条 市政府各部门向市政府报送
行政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由起草部门法制机构审
查、主要负责人签署，以正式文件形式，连同起草
说明以及有关制定依据文件、参考资料、征求意
见材料等一式两份一起上报市政府办公室。

起草说明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依据、必要

性；
（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三）规定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的依据；
（四）根据不同情况需作出说明的事项：

1. 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中规定的具体规
定尚无法律依据的；

2. 对同一事项作出与现行行政规范性文
件不相一致规定的；

3. 征求意见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和经过充
分协商后的不同意见；

4. 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第三章 审查和论证

第十四条 报送市政府审议的行政规范
性文件送审稿及起草说明，由市政府办公室相
关科室根据本规定第十三条要求初审，报送市
长或副市长同意后，由市政府法制部门统一审
查、修改。

第十五条 文件送审稿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市政府法制部门应当提出否定意见、缓办
或者通过政府办公室退回起草部门：

（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二）违法设定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

收费和行政强制措施；
（三）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基本条件尚

不成熟的；
（四）有关部门对送审稿规定的主要内容

存在较大争议，起草部门未与有关部门协商的；
（五）送审稿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

的。
第十六条 市政府法制部门审查行政规

范性文件草案，可根据情况开展调研、考察，征
求各方面的意见。对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和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草案，市政府法制部门可通过听证会、专家论
证会等方式征求意见。因征求意见所需的文
件和资料，由起草部门按市政府法制部门的要
求提供。

被征求意见的单位和个人应在规定的期
限内按要求认真、全面、客观、公正地书面反馈
意见，逾期不提出意见的，视为同意。

第十七条 对于各部门、单位和个人提出
的不同意见，市政府法制部门应当组织论证和
协调，经协调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由市政
府法制部门提出解决分歧意见的方案，提请市
政府有关领导协调，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
由市政府决定。

第十八条 协调会应由有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协调会的，视为同意
该次协调会的协调结果。

第十九条 市政府法制部门对行政规范
性文件草案进行审查后，根据下列不同情况，
分别作出处理：

（一）符合必要、合法、可操作性要求的，提
请市政府审议；

（二）个别内容需要修改的，由市政府法制
部门修改后提请市政府审议；

（三）需作较大修改的，由起草部门修改后
再进行审查。

市政府法制部门对上述第（一）、（二）两项
情况，原则上应当自收文之日起二十日内提出
处理意见；对上述第（三）项情况，由市政府法
制部门自收文之日起十日内向起草部门提出
书面处理意见。

第二十条 市政府法制部门应当认真研
究各方面的意见，负责对送审稿进行修改，形
成行政规范性文件审修稿和提出审查意见。
行政规范性文件审修稿和审查意见由市政府
法制部门主要负责人签署。

第二十一条 未经市政府法制部门审查
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提交市政府审议。

第四章 决定和发布
第二十二条 经市政府法制部门审查后

的政府规范性文件草案，由市政府常务会议审
议决定。

对涉及政府工作安排、部署、措施的文件，
由市长办公会讨论决定。

市政府各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应当由局长
（委办主任）办公会讨论决定。

第二十三条 市政府审议政府规范性文
件草案，起草部门、相关部门和市政府法制部
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第二十四条 政府规范性文件草案经审
议通过的，由市长签发。

政府规范性文件草案经审议获得原则通
过，但需作局部修改的，由市政府法制部门根
据审议意见进行修改后，报市长签发。

市长因故不能签发的，委托常务副市长或
主管副市长代表市长签发。

部门规范性文件由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第二十五条 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按下列形式予以发布：
（一）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重大利益

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由市政府法制办提出意见
报市政府批准后，以政府令形式发布；

（二）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市政府或政
府办通告、通知形式印发。

市政府各部门依职权制定的部门规范性
文件，以“规”字形式发布。

第二十六条 以市政府令形式发布的政
府规范性文件，由市政府法制办自其发布之日
起十日内，在《咸宁日报》上全文刊登。
第五章有效期、解释、备案、评估、修改和废止

第二十七条 建立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制
度。

行政规范性文件有效期为五年。标注“暂
行”、“试行”或没有明确有效期的，有效期为两
年。有效期满，规范性文件自动失效。期满后
仍需继续执行或修订的，按制定程序办理，重

新公布。
第二十八条 建立规范性文件清理制度。
规范性文件每两年进行一次清理，清理结

果向社会公布。未纳入继续有效文件目录的
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第二十九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解释权属
于制定机关。

市政府可以授权起草部门或政府法制部
门解释，解释意见经市政府审定后同行政规范
性文件具有同等效力。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
规范性文件数据库和网上检索系统，及时公布
经登记的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和已经失效
的规范性文件目录，方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查询、下载。

第三十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
为规范性文件超越法定权限，或者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和上级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可以向政府法制部门提出审查建议。政府
法制部门按照规定程序处理。

第三十二条 市政府制定的行政规范性
文件自发布之日起 15日内，由市政府法制办
报省政府和市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

各县（市、区）政府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自发布之日起 15日内，报市政府和同级人大
常委会备案审查。

第三十三条 实施行政规范性文件执行
情况后评估制度。

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后，各级政府和政府
部门每年年终应对其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将
评估意见报告制定机关。

市政府办公室、法制办公室、督查室可以
通过抽样调查、跟踪检查等方式开展后评价工
作。

第三十四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有下列情
况之一的，应当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一）调整对象已经消失或者发生变化的；
（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已经修改

或者废止的；
（三）与新公布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行政

规范性文件相抵触的；
（四）实际情况发生变化，需要作出修改或

废止的；
（五）文件有效期已满的废止。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立项、起

草、审查、调研、论证、听证、发布，所需经费列
入财政预算。

第三十六条 各县（市、区）政府制定的行
政规范性文件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自 2009年 1月 1日
起施行，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止。

咸宁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
（2008年12月28日咸宁市人民政府令第1号公布 根据2013年 12月31 日

《咸宁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咸宁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的决定》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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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军遗失个体户工商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
422303600065423，特声明作废。

赤壁市车埠镇盘石村一组夏
自升遗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证号：03070201032，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鸣水泉生态旅游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2)一本，
注册号：422301000003932，特声
明作废。

李文杰遗失房屋预告登记证
一本，证号：00023119，特声明作
废。

王清武遗失机动车营运证一本，
证号：421202010140，特声明作废。

父亲汪夕刚，母亲石兰兰，遗
失汪振武（男，出生日期：2012年
10月 18日）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2085620，特声明作废。

王金平遗失嘉鱼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01年 8月 2日核发的营
业 执 照 正 本 壹 本 ，注 册 号 为
422322600196098，特声明作废。

郝敏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
证号：422301196302081521，特声
明作废。

周志华遗失机动车驾驶证，证号：
422323196710146337，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十六潭水上乐园万元有奖征名活动开始啦十六潭水上乐园万元有奖征名活动开始啦！！
十六潭水上乐园是咸宁市唯一的大型水

主题乐园。水上乐园占地38亩，水面面积
12000平米，绿化面积5000平米，休闲广场占地
面积8000平米，拟定于2014年6月1日对外营
业。园区由国外顶级规划机构倾力设计，内设海
浪池、四彩波浪滑梯、冲天回旋滑梯、儿童戏水
池、漂流河、水舞广场等多个游乐项目。为更好
展现水上乐园特征及美誉度，开业前夕，十六潭
水上乐园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名称及logo。

一、投稿要求：1、字体需要设计，不可直接
用字库字体。园区名称必须在六个字以内，要
求主题突出。

2、logo风格是经典、现代、简约、欢乐，突

出水上娱乐品牌元素；符合本园区安全，纯净，
欢乐的主题文化。并体现出户外水上运动对
市民身心发展的诸多益处。

3、作品风格、形式不限，但必须原创，且未
以任何形式发表或投稿，无版权、著作权争
议。若中标作品一旦发现有侵犯他人著作权
行为，我方将对已发放的设计制作费全额追
回，由设计者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4、设计规格均为正度8开或16开。（根据
自身情况而定）。

5、必须是彩色原稿，能以不同的比例尺寸
清晰显示，并附上创意说明。

6、标识应为平面形式，可用于各类广告、

宣传品及办公用品的印刷。
二、征集时间：2014年4月17日—2014

年4月30日。
三、参与方式：1、来稿请统一传至xnss-

ly@sina.com邮箱，并在主题栏注明“水上乐
园项目征名”。

2、投稿人应提供设计的JPG或PSD格式电
子文档，应标明标准比例、标准色、字体和尺寸。

3、中标的设计作品，我方支付活动奖励
后，即拥有该作品的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使
用权和发布权等，有权对设计作品进行修改，
组合和应用；设计者不得再向其他任何地方使
用该设计作品；

四、奖励办法：一等奖：奖金10000元和二
年免费入园（1名）

入围奖：一年免费入园（10名）
五、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水上乐园所有。
因公司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1、行政部：办公室主任；
2、财务部：收银员；
3、餐饮部：服务主管、餐厅服务员、厨房主

管、厨师、洗碗工；
4、市场营销部：营销经理、销售员；
5、水上娱乐部：前厅主管、男女服务员、救

生员（持证）、保洁员；
6、工程部：水电工。

地址：十六潭路特一号二楼行政办公室（十六潭水上乐园内）
联系人：15872026548尹经理 15827260305肖经理


